附件1
县十八届人大三次会议议案代表建议办理情况督查表
	序号
	立案编号
	内   容
	主办单位
	办理情况
	备注

	议案
	

	1
	第1号
	关于实施贺兰山东麓大水沟水源涵养林生态修复治理项目的议案
	自然资源局
	概算投资3700万元，实施贺兰山大水沟水源涵养林建设项目土方工程20万立方米、灌溉面积260万平方米、造林5500亩。目前，已完成全部土方和灌溉工程，进入养护期，累计完成投资3000万元。
	已办结

	建议
	

	2
	第1号
	关于建设平罗县现代设施农业产业园示范项目的建议
	农业农村局
	一是争取各类资金2.68亿，实施项目18个，在全县11个乡镇，新建、续建高标准日光节能温室220座，配套供水、供电、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二是鼓励龙头企业积极参与现代设施农业示范基地建设，建成连片200亩以上园区26个。加大新品种、新技术推广力度，建设新品种示范园区1个，展示各类瓜菜新品种241各，推广新技术7项以上。开展蔬菜新技术培训6场次300多人次。三是以设施蔬菜标准园、沙漠瓜菜产业园、生态移民产业帮扶项目建设为载体，在全县设施农业园区推广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300亩，蚯蚓生物技术100亩，精准水肥一体化技术2万多亩。四是依托城关蔬菜批发市场，逐步完善市场信息服务、冷藏贮运等基础设施建设。总投资2560万元，建成仓储库82间5000平方米，冷链保鲜库2座5000平方米，防晒防雨交易大棚2座5000平方米，固定交易门店180个。
	已办结

	3
	第2号
	关于积极支持全县奶产业发展的建议
	农业农村局
	一是按照《平罗县十四五奶产业发展规划》，组织召开全县风险防范稳定牛奶产业发展工作会议，优化养殖金融政策，申报贷款贴息项目，提高企业资金利用率。全县奶牛存栏10.18万头，日产生鲜乳1393吨。二是争取农财项目4个，资金4114万元，支持全县奶牛养殖企业实施性控冻精、性控胚胎、基因检测项目。三是鼓励奶企牧场探索奶业产地消费新模式，增加养殖企业帮扶力度，通过云闪付APP等多种形式补贴金额41万元。
	已办结

	4
	第3号
	关于支持平罗县病死动物集中无害化处理的建议
	农业农村局
	建立“3+2”五方联动无害化处理长效运行和监管机制，制定关于<平罗县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保险联动工作方案>的通知》，明确目标任务、运行机制、补助范围与标准和保障措施。实施“宁夏牧运通”监管系统实现病死畜禽无害化追溯，累计录入系统病死畜禽1.13万头（只）。引进仁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争取项目资金795.2万元，累计处理病死畜禽4.21万头。
	已办结

	5
	第4号
	关于支持头闸镇进一步做优做强制种产业的建议
	农业农村局
	争取乡村振兴衔接资金559万，实施平罗县头闸镇头闸村冷链及仓储项目，新建保鲜库1800平米，分拣中心1350平米，配套室内水电设施。目前项目已完成工程总量的55%，预计10月底完工。
	正在
办理

	6
	第5号
	关于支持平罗县河东地区供水二期工程建设的建议
	水务局
	平罗县河东地区供水二期工程概算投资1.94亿元，主要新建75万方调蓄水库1座、扩建5万方/日净水厂1座，新建1万方清水池1座，改造原水泵站和送水泵房水泵5台，配套供电和自动化信息化系统等。项目于2023年10月开工建设，已完成75万方调蓄水池、1万方清水池建设及取水泵站进出水管道的铺设。正在进行净水厂装修、设备安装、进出水管道焊接、废水调节池设备安装等，已完工程总量的80%，预计10月底完工。
	正在
办理

	7
	第6号
	关于加快2023年通伏乡集中等村高标准农田高效节水项目建设的建议
	农业农村局
	2023年通伏乡集中等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概算总投资7849.54万元，整治耕地面积2万亩（滴灌1.82万亩，畦灌0.18万亩），项目于2023年11月开工建设，目前已完成土地平整、田间管网工程全部建设任务，栽种各类苗木4331株，新建蓄水池、泵站及配套设施3座。
	已办结

	8
	第7号
	关于对黄渠桥镇通惠村、五星村、渠中村部分农渠进行砌护的建议
	水务局
	投资260万元，砌护毛三渠6.48公里，改造配套建筑物47座，已完工投用。
	已办结

	9
	第8号
	关于对渠口乡宏潮村一退水渠维修砌护的建议
	水务局
	投资284万元，砌护支渠1条4.1公里，翻建配套建筑物10座，已完工投用。
	已办结

	10
	第9号
	关于支持平西公路平原水库桥危桥改造工程的建议
	交通局
	项目概算投资447万元，规划翻建平原水库桥32米。目前，已完成施工图设计文件编制，并发布招标公告，计划7月开工建设，预计11月份完工通车。
	正在
办理

	11
	第10号
	关于加快实施姚伏镇姚伏村北路建设的建议
	县交通局
	规划翻建姚伏镇姚伏村北路1.337公里，目前，正在进行项目可行性研究论证。
	正在
办理

	12
	第11号
	关于打通平罗县城永安路、怀远路等城市道路的建议
	县住建局
	概算投资9677万元，新建永安路、怀远路2.66公里。目前，已完成可研编制及可研立项工作，正在进行初步设计文本编制，并积极争取国家、自治区资金支持。
	正在
办理

	13
	第12号
	关于支持平罗县2024年中小学运动场地改造项目的建议
	教体局
	概算投资1522万元，改造中小学运动场5所5.5万平方米，目前，自治区已下达项目批复，正在进行初步设计立项审批及图纸设计工作，计划7月15日开工建设，预计9月底完工投用。
	正在
办理

	14
	第13号
	关于加强城市公园汉字使用规范提升城市文明形象的建议
	委宣传部
	组织专人对惠民生态公园、玉皇阁公园等开展实地检查，就汉字规范使用情况进行现场指导。已整改惠民生态公园出现的错字2处。同时，对照相关问题举一反三，常态化管理指导，采取定期抽查、协同各相关部门巡查、公园管理单位自查等方式，加强对全县主题公园汉字规范使用的常态化管理，切实提高市民文明素养，提升城市文明程度。
	已办结

	15
	第14号
	关于支持平罗县冷凉蔬菜规模化建设的建议
	农业农村局
	一是以244国道、红陶公路为重点，建设瓜菜产业示范园区，依托华泰农、塞上春、乐海山、红翔沙漠甜瓜专业合作社等，主打沙漠供港菜、沙漠西甜瓜、沙漠小番茄。同时，培育城关镇（设施瓜菜）、姚伏镇（越夏番茄）、宝丰镇（菌菇产业）等特色瓜菜产区。二是积极与区内、外科研院所交流合作，加大农业新品种、新成果、新技术的引进推广。聘请有种植经验的专家实地指导、开展讲座，加强农业技术人员培训，提高农技人员技术服务水平。大力推广秸秆生物反应堆、精准水肥一体化、蚯蚓生物技术、蔬菜“三零”技术等新技术新设备，提高设施农业发展水平。三是实施品牌战略，组织合作社、农户实施标准化生产，推进蔬菜产品产地认定和绿色、有机食品认证，确保农产品质量，提高市场竞争力。四是争取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资金2173万，实施红崖子乡红翔新村瓜菜保鲜冷库建设项目、高仁乡八顷村瓜菜保鲜分拣冷链中心建设项目、头闸镇头闸村冷链及仓储项目、东园村1000吨通风库建设项目。
	已办结

	16
	第15号
	关于大力推进全县食用菌产业发展的建议
	农业农村局
	一是引进盛如意菌草在宝丰镇宝丰村投资建设石嘴山菌草科技创新产业园，按照“龙头企业+智慧基地+村集体经济+农户”的模式发展食用菌产业。目前，投资8000万元，建成日产9万袋的设施栽培食用菌生产线1条，智能化出菇、养菌大棚36座。二是投资8900余万元，建成高标准新材料温室大棚30座，并配套完成冷藏保鲜库及水电路等基础设施。三是通过“支部+企业+订单”模式，带动周边群众种植菌草2000亩，有效带动村集体收入和群众收入双增长。四是鼓励基层农技人员、企业技术人员、高素质农民，采取在校学习、线上学习、技术咨询等方式，提高专业技能。
	已办结

	17
	第16号
	关于加大饲草种植政策扶持打造优质饲草种植基地的建议
	农业农村局
	一是争取自治区示范建设优质饲草新品种新模式补助资金30万元，引进饲草新品种36个，示范推广“春燕麦+青贮玉米”“小麦+燕麦”“饲用高粱+青贮玉米”、苜蓿地下滴灌等新技术新模式6项，已全部完成示范任务，带动全县人工饲草种植面积13万亩。二是争取补助资金96万元，推广一年二茬复种技术、一年生优质燕麦、小黑麦等禾草复种模式与优质饲草间作示范任务6400亩。目前，春燕麦已种植3800亩，麦后复种工作正在进行宣传动员。三是争取中央财政支农资金1108万元，实施粮改饲项目，完成青贮玉米种植14.2万亩，计划制作全株玉米青贮饲料50万吨。四是探索“养殖企业+饲草基地+农户”“养殖企业+加工企业+农户”等高质量种养循环发展模式，发展连片种植苜蓿300亩以上的场户20个，全县苜蓿面积稳定在2.5万亩。
	正在
办理

	18
	第17号
	关于解决灵沙乡灵沙村二三队灌水难问题的建议
	水务局
	已列入2024年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第二批），概算投资100万元，主要砌护斗渠2条3.2公里，配套相应建筑物。目前，正在争取项目资金，待资金下达后实施。
	正在
办理

	19
	第18号
	关于加快建设平罗县城翰林大街南段城市防洪排涝项目的建议
	住建局
	平罗县城市防洪排涝项目-翰林大街排水系统改造工程（南段）分两个标段实施，目前，一标段已完成铣刨路面6200平米，给水管沟开挖安装600米等。二标段已完成泵房和截流池的基础防水作业，正在进行泵房基础钢筋绑扎工作。完成总投资2056万元，完成工程总量的50%。
	正在
办理

	20
	第19号
	关于加强平罗县城乡结合部环境卫生整治的建议
	住建局
	一是每月组织环卫工人，对城乡结合部、城中村等位置整治城乡道路环境卫生，严厉打击乱倒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等不文明行为，已累计出动一线环卫工379人次，垃圾车3辆，清理各类垃圾73吨。二是每日出动1辆抑尘车、1辆洒水车，加大东门早市对面、新利小区等裸露地洒水频次，减少裸露地扬尘。三是采取定点看守、定时巡查等措施，加大千禧合院西侧等城乡结合部易倾倒建筑垃圾的裸露地监管，安装警示牌，布设智能摄像头，并利用语音播报提醒。已完成非法倾倒垃圾整改8处，立案4起。
	已办结

	21
	第20号
	关于进一步规范经营商户门头牌匾的建议
	住建局
	制定《关于进一步规范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设置的实施意见》，明确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设置标准及要求，利用网格化管理机制，对县城区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设置政策法规、技术标准等进行普及和宣传。目前，全县排查遮挡窗户的商户504家，完成整改478家。审批户外广告宣传事项44件、户外广告设置事项193件，拆除废弃、破损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49处。
	已办结

	22
	第21号
	关于实施平罗县六中公路五一支沟桥建设的建议
	交通局
	概算投资104万元，规划翻建六中公路五一支沟桥18米。目前，已完成施工图设计文件编制，并发布招标公告，计划7月开工建设，预计11月份完工通车。
	正在
办理

	23
	第22号
	关于支持宁夏平罗工业园区打造“人才友好型园区”的建议
	组织部
	一是依托全县人才盘点协调推进工作，完善人才专员制度，发挥园区服务企业职能，切实形成统筹有力、服务优质、落实高效的工作机制。二是优化园区科技创新平台，助力企业人才发展，加速人才力量聚集。目前，已组织各种人才培训会75场次，培训人员1090人。三是开展人才政策落实年活动，走访企业掌握发展现状，推广“政策找人”模式，发放200余张人才宣传折页，增强企业负责人对人才重视程度。四是加强与中国科学院、南京工业大学、天津大学、西安交大等28家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柔性引进博士团队4个，发挥人才集聚效应。五是推动领导联系服务专家制度，全面改善拴心留人的服务环境。已联系各行业高层次人才108名，帮助9名高层次人才子女自主择校入学。
	已办结

	24
	第23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平罗县城贺兰山路与翰林大街周边道路交通精细化管理的建议
	公安局
	一是在鼓楼北街与玉龚路口至翰林大街与贺兰山路路口路段安装中央隔离护栏100米，并施划鼓楼北街与玉龚路口西向车道右转车道，有效解决车辆拥堵问题。二是建强雷霆行动队，快速处置城区轻微交通事故716起，开展早查、夜查等专项行动86次，查处各类交通违法2862起，清理乱停乱放车辆1.42万辆。设立6条必巡主干道、2个必管商圈、9处高峰岗，开展高峰岗疏导管控230余次，并消除校园周边道路安全隐患14处。三是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90余场次，主题宣传日活动10场次，更新宣传展板47块，张贴条幅20余条，发布宣传稿88篇。
	已办结

	25
	第24号
	关于加快建设平罗县西灵——先锋路的建议
	交通局
	投资194.5万元，硬化道路2.9公里，新建板涵14道，2024年4月底已完工通车。
	已办结

	26
	第25号
	关于建设平罗县“企业家服务驿站”的建议
	审批服务局
	一是投资2万元，完善企业家服务驿站办公设备，为群众提供全程网办服务987次，免费打字复印服务1031次。安排2名工作人员，为企业提供“一对一”的政策解读和全程保姆式帮办代办服务。二是将入驻大厅的公安、住建等10个高频事项的业务窗口首席纳入到惠企政策专家库，已为企业解读政策1320件。三是通过窗口发放办事指南、宣传册等宣传材料1000余张。通过LED大屏及各窗口附近小宣传屏滚动播放优惠政策100余小时，为企业和群众办理事项1000余件，解答群众咨询2万余次。
	已办结

	27
	第26号
	关于鼓励骨干民营企业引进专业技术人才的建议
	组织部
人社局
	[bookmark: bookmark64][bookmark: bookmark65][bookmark: bookmark66]一是根据自治区人才项目评选文件和自治区、市级高层次人才优厚待遇保障办法，对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引进的高层次人才给予相应的奖补。已落实引进博硕补助143.7万元。二是建立动态调整的职业技能培训计划，积极开展企业职工培训，鼓励引导企业推行技能等级与工资待遇挂钩机制，鼓励支持企业按照技能等级兑现岗位工资。已开展企业高技能人才培训3期150人。三是按照《宁夏回族自治区职称民营企业职称评审十条倾斜措施》要求，组织人员深入吉元冶金、贝利特等多家企业开展职称申报政策普及宣传活动，提高企业人员职称申报通过率。目前，全县民营企业取得职称资格860人（高级32人，中级123人，初级705人）。四是通过政府出资的方式，建设两期人才公寓，已解决57人住房问题。五是开展春季赴外招聘工作，组织润阳、贝利特等企业赴西安和武汉高校引进高学历人才，达成初步协议12人。落实《平罗县实施四大人才工程优厚待遇保障办法（试行）》要求，从人才引进奖补等四个方面提高人才待遇保障，提升引进人才数量质量。已为县域企业引进大专及以上学历各类人才246人。
	已办结

	28
	第27号
	关于实施中小学校心理咨询室建设项目的建议
	教体局
	全县已在31所中小学中配备专兼职心理健康教师78名，按照教学计划，每所学校每周开设1节心理健康教育课，普及心理健康知识，提高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同时，已在全县中小学设立心理咨询室31个，配备专兼职心理咨询教师31名，常态化开展心理咨询服务，通过谈心谈话等方式，效缓解学生焦虑和不良情绪。并投资116万元，完善各学校心理咨询室沙盘等减压硬件设施、设备，缓解学生学习压力，促进了学生健康发展。目前，全县各中小学校心理咨询室总面积达2123平方米。
	已办结

	29
	第28号
	关于优化我县中小学幼儿园新入职教师培训体系的建议
	教体局
	制定《平罗县2024-2028年教师培养发展规划》，优化培训方式，精选培训内容，提高新录用幼儿教师工作能力。2024年全县新录用幼儿教师4名，开展岗前培训及岗位业务知识培训。
	已办结

	30
	第29号
	关于在公立医疗机构开展医养结合工作的建议
	卫健局
	一是投资300万，实施县城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项目，已完成招投标等，正在办理施工图消防审查，预计10月底全部完工投用。二是争取自治区2024年中医药事业传承发展项目资金171万元，实施中医医院儿科服务能力、中医药人才培养、5个村卫生室中医阁建设项目，预计11月底完成。三是签订《医养结合服务协议》，开通康复护理、急诊急救等绿色通道，建立老年人健康档案，每月定期为入住老年人开展义诊，每季度开展一次健康讲座，提高养老机构康养服务水平。全县已建立65岁以上老年人健康档案32865份。四是结合老年健康宣传周等主题活动，开展家庭健康促进行动主题宣讲活动8期、开展健康宣讲46期，义诊38次，服务老年人群3860人次。
	正在
办理

	31
	第30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工作的建议
	应急局
园区管委会
	一是紧盯危险化学品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班组长等“关键少数”，采取现场集中培训、轮训等方式，提高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意识。已组织企业全员方面负责人开展安全教育培训13次991人次。督促企业开展主要岗位、新上岗人员安全教育培训61次2880人次。并利用每个班次班前会等，开展各企业员工操作安全讲解、提醒，提高企业从业人员安全意识。二是聘请第三方服务机构对全县46家重点危化企业开展专家指导服务工作，结合硝化、合成氨、淘汰落后工艺设备等开展核查，发现隐患问题1210项，全部提出科学的整改意见。三是利用园区实训基地，开展企业人员技能培训，已开展专项教育培训7次，专业指导新入职从业人员60余人，帮助业解决人员实训培训难的问题。
	已办结

	32
	第31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平罗县智慧燃气管理的建议
	住建局
	一是全县安装居民燃气三件套93799户，其中，液化气瓶用户28950户。同时，安排人员对全县非居民用户进行排查，发放《致燃气用户的通知书》，引导安装报警器和切断阀等。已完成“瓶改管”“气改电”改造524户，完成率100%。二是按照自治区、市、县通报燃气领域突出问题，开展全县燃气经营企业安全检查工作，已检查燃气企业及液化气供气站点29家，发现各类安全隐患61个，下发检查整改通知书21份，已全部完成整改。三是召开全县液化石油气企业从业人员培训会，传达《宁夏回族自治区瓶装液化石油气配送管理暂行规定》等，讲解瓶装液化气在配送、储存、入户、回收等流程中风险点。四是根据《全区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我县2家液化气经营企业完成“全区瓶装液化石油气全链条安全监管信息系统”连接，录入气瓶充装、检验基础信息以及配送车辆、人员、用户等信息，推进瓶装液化石油气充装、销售、配送、使用各环节线上监管。
	已办结

	33
	第32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电动车安全管理的建议
	市场监管局
公安局
	一是开展电动车专项整治，累计登记上牌电动自行车辆2.1万辆，并在全县56家电动自行车销售点实现常态化带牌销售，全县累计注册登记二轮电动车3.8万辆。二是加大交通违法整治力度，累计纠正电动车交通违法和不文明交通行为1.6万余起，处罚2100余起。三是开展交通安全宣传60余场次，加强学生驾驶电动自行车管理，严格执行未满16周岁不得驾驶电动车相关规定。四是完善电动自行车生产销售、使用、停放、充电、报废回收等方面全链条管理。
	已办结

	34
	第33号
	关于支持平罗县养老服务事业健康的发展的建议
	民政局
	一是全县3家公办敬老院配备护理人员48人，含院长3人，按照入驻老人配备护理人员比例标准，满足开展工作需要。二是制定《平罗县公办敬老院工作人员工资结构管理方案》，公办养老机构院长工资每月5180元，护理员工资每月3555元（含社保1307元），分别高于全县月最低工资标准。三是争取自治区项目资金，为中心敬老院和第三敬老院共购置护理床22张，护理型床位占比达52.1％。
	已办结

	35
	第34号
	关于支持平罗县婚俗改革试点的建议
	民政局
	一是制定《平罗县婚俗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围绕“八项行动”，深入开展农村高额彩礼专项治理，引导群众积极抵制高额彩礼，弘扬婚俗新风。二是依托县融媒体中心、新媒体矩阵和173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宣传阵地，广泛开展“拒绝高额彩礼推进移风易俗”宣传行动。利用电子屏在办事大厅滚动播放关于拒绝高价彩礼宣传小品《彩礼风波》等，印制《拒绝高额彩礼，推动移风易俗》宣传材料2000份，开展幸福婚姻小课堂讲座10余次，引导新人签订“拒绝高价彩礼”承诺书82份。三是争取项目资金200万元，实施婚姻登记大厅和婚俗文化展馆改造项目，正在进行议标。四是利用各村红白理事会，制作登记台账、巡查台账，制定婚丧喜庆公约标准，曝光高额彩礼现象，并把“抵制高额彩礼、不铺张浪费、禁止大操大办”等移风易俗条约纳入村规民约。
	正在
办理

	36
	第35号
	关于加强文明殡葬、规范哀乐奏放的建议
	民政局
	一是印发《平罗县殡葬领域跨部门综合监管全国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明确各部门职责，全力做好殡葬领域治理工作。二是争取项目资金，完善殡仪馆住宿、吃饭等殡仪设施，满足群众治丧需求。三是利用清明节等重要节点，向全县市民发出文明祭祀倡议书20000份，倡导群众采取网上祭奠、公祭悼念等方式，以科学、健康的形式祭奠逝者。四是联合相关部门开展殡仪馆服务收费等督查检查，监督殡仪服务机构做好治丧群众服务，提高服务质量，杜绝乱收费，捆绑收费行为发生。
	已办结

	37
	第36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对有暴力倾向精神病人监管的建议
	卫健局
公安局
	[bookmark: _Toc1584279783_WPSOffice_Level1]一是制定《关于调整平罗县儿童免疫工作和重大疾病防控领导小组的通知》，联系相关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邀请市、县精神专科医院专家，对前期摸排的52条线索开展复核诊断，共接受复核诊断38人，全县辖区内常住人口数269742人，严重精神障碍报告患病率为4.88‰二是按照《全区公安机关加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控》规定，对142名肇事肇祸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指定责任人，建立一人一档，落实监管责任，实行分类管控，与家属签订《重性精神病人监护责任书》，开展日常走访管控工作。三是通过110警情、视频监控、社会面巡控等渠道，今年来共救助走失精神病人9名、协助家属约束精神病人12名，共处置53起涉精神障碍患者警情。四是发放387名易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监护费46.44万元，已为247名易肇事肇祸精神三级以上病人购买第三方责任险，每人216元标准。
	已办结

	38
	第37号
	关于建立社保基金运行信息共享机制的建议
	人社局
	制定《关于做好平罗县特定人员信息数据共享长效机制工作的通知》，建立部门协作机制和全社会保险基金风险防范机制。目前，已比对死亡信息552人，暂停发放待遇508人，已办理丧葬手续492人，通过丧抚费扣回多发养老金2.86万元。
	已办结

	39
	第38号
	关于加强未成年人性侵害防范工作的建议
	卫健局
民政局
	[bookmark: _GoBack]一是制定《全县公安机关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方案》，确定五个方面二十项任务，成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在全县各乡镇设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选优配强13名乡镇儿童督导员和173名儿童主任，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开展救助和保护工作。建立城市社区家长学校、家校社、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29个，农村家长学校、家校社、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144个，覆盖率达到100%。二是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3个法律的宣传教育，组织校园开展“法治副校长”进校园活动，指导全县中小学幼儿园结合各校园开展交通安全、防溺水、防欺凌、防诈骗、防性侵等为主要内容的安全教育活动。已开展线上宣讲2场次、线下各类法制教育156场次、法制副校长专题讲座23次。三是各医疗机构根据发现未成年人因意外就诊，严肃履行报告制度。已累计向检察院、公安机关报告线索20例。同时，各基层医疗卫生单位在辖区醒目位置制作健康教育宣传栏，开通心理健康咨询热线，开展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已办结

	40
	第39号
	关于提升社区队伍的专业化水平的建议
	城关镇
	城关镇辖区共有社区20个，配备社区委员140名，全部为专职委员，承担县城区213个小区管理、服务工作，人均工资为每月2939元。按照相关奖补政策，对参加考试取得取社会工作者初级、中级职称人员，每月分别补贴100元、200元，已有53名初级和2名中级持证人员享受补贴。每年按照每人500元标准，组织全体社区工作人员开展容健康体检一次。同时，在全县公务员、事业人员选拔中，优先推荐社区工作突出人员，激励社区工作人员积极性。
	已办结

	41
	第40号
	关于建立小区物业服务企业长效监督考核机制的建议
	住建局
城关镇
	一是制定小区物业服务“四公开一监督”公示制度，明确物业服务企业、服务事项内容和标准、收费事项和标准、收支情况公示信息，全县备案的64个物业服务项目建立公示栏67处，促进企业诚信经营按约履约。二是建立小区物业服务质量动态巡查制度，每月至少巡查住宅小区60个，“回头看”10个小区，并将巡查整改情况汇入物业服务企业考核，将考核结果作为物业服务入驻小区先决条件。三是已在全县35个小区安装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75处，升级更新AI预警监控摄像头42处，门禁系统32套，7个小区实现手机NFC智能门禁功能。四是建立物业管理联席会议、联合执法机制，收集解决居民焦点矛盾问题。已召开联席会议19次，联合约谈服务企业7家，处理各类有效诉求140件，清理公共区域、空间杂物堆放1674处、违规搭建27处、违规装修23起。
	已办结




